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回收、修復、替換、或退還費用附加保險 

 

103.06.30(103)華產企字第 162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回收、修復、替換、或退還費用附加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

保險），本公司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回收事故所生之回收費

用亦負賠償之責。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本公司僅就回收費用累計超過本附加保險所載之

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保險所載之保險金額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用詞定義如下：  

一、「回收事故」：係指因使用、消費被保險產品或構成產品之組件導致消費者體傷、財損，

或有發生上述情形之可能，在保險期間內經主管機關命令回收或銷毀，被保險人因而向

經銷商、購買者或使用者進行被保險產品之回收、修復、替換或退還費用之事故。 

二、「回收費用」：係指被保險人發生回收事故起六個月內，為進行被保險產品回收、修復、

替換或退還費用所生之合理且必要費用，包括： 

(一)通知費用：通知任何人有關回收事故之通信費用，包括但不限於廣播、電視、網路

聲明或印刷形式的廣告費用。 

(二)運送費用：自任何被保險產品之經銷商、購買者或使用者所在地，將被保險產品運

送至被保險人指定處所之費用;本項費用最高以本附加保險第四條約定之保險金額

之百分之_______為限。但不包括自被保險人目前已知或未來可能之附屬機構、分支

機構或關聯公司所在地運送之費用。 

(三)廢棄物處理費用：處置被保險產品所花費之費用，但需扣除任何進行回收或殘值處

理後之收入。 

(四)額外倉儲費用：租用額外倉庫或者儲存空間之額外費用。 

(五)額外人事費用：為協助處理回收事故而僱用編制內員工以外之人員，或編制內員工

額外加班所發生之人事費用。 

(六)重新配送費用：對被保險人回收和儲存之產品進行再次分銷或對替代產品進行分銷

的實際費用。 

(七)修復或替換之費用：將被保險產品修復至可銷售水準所發生合理且必要之費用；或

以類似價值之產品替換回收後已銷毀、無法再銷售或不適合其原訂使用目的之被保

險產品所發生之合理且必要之費用，但以前述兩者中金額較低者為準。前述修復或

替換之費用最高以被保險產品原有製造費用以及為達到安全使用標準所發生額外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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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費用之合計金額為限。 

(八)產品退還費用：被保險產品無法加以修復或替換時，對於被保險產品購買人之退費，

但以該被保險產品實際之銷售成本為限。 

 

第三條 不保事項 

除本保險契約所約定之除外不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列事項所致或與之有關之

任何賠償請求或損失不負賠償之責： 

一、人口結構、消費者偏好、經濟情況、競爭環境之改變或季節性銷售變化。 

二、任何自然發生之退化、分解、腐敗或化學結構改變。但該退化、分解、腐敗或化學結構改

變係因被保險產品製造過程之疏忽、錯誤或省略所致者不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以外之人未依被保險人有關被保險產品之儲存及使用之規定。 

四、被保險人有下列事項之一： 

  (一)違反被保險產品之測試、製造、儲存、經銷或銷售之法規。 

  (二)製造過程中使用政府或主管機關禁止或認為不安全之成分、組成及/或包裝。 

  (三)製造過程中未遵守政府或法定標準之程序，或未保存適當文件以供查核。 

五、被保險人之不法行為。 

六、被保險人、受僱人、經理人或董監事於本附加保險生效前已知悉或可得而知之回收事故。 

七、被保險人、受僱人、經理人或董監事已知悉被保險產品之生產、預備或製造過程中有瑕

疵或偏差，或有事實足以認定被保險產品之生產、預備或製造過程中有發生瑕疵或偏差

情況之虞，被保險人怠於採取合理補正措施所發生之回收事故。 

八、被保險產品未達預期功能，包含任何違反明示或暗示保證。 

九、超過被保險產品預定使用期間。 

十、被保險產品於本保險契約生效前已遭主管機關禁止於市面上流通，而被保險人仍經銷或銷

售該被保險產品。 

十一、由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向其他被保險人提起之事件或法律程序。 

十二、基於侵害著作權、專利權、營業秘密、商業包裝或商標所為之回收。 

十三、被保險人以契約或協議所承受之回收責任。但縱無該契約或協議存在時亦應由被保險人

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者不在此限。 

十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金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回收

費用。 

 

第四條 保險金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之每一意外事故保險金額及保險期間內之累計保險金額最高以新台幣＿＿＿元為

限，且不受主保險單所載保險金額之限制，另行給付之。遇有本附加保險承保事故之損失時，

每一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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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理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理賠，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產品回收事故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收回費用之清單及費用支出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六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約定辦理，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